Resurrection of Christ 基督的復活 我們要分別用兩篇文章來處理基督的復活︰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。
1.聖經神學
按徒十三30及下的記載，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，目的是成就神對列祖的應許︰「我必將所應許大衛那聖潔、可靠的恩典賜給你們」（34）。與此有緊密關係的是羅一3～4，基督作王的能力與復活是相關的；祂得著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*的裝備，便引入前所未有的能力與國度（太二十八18；林後十三4；弗一19～20）。我們的主已預見此事，故說到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*是透過祂的復活、升天與聖靈澆灌（徒一8，二33），而大有能力地降臨（可九1，十三26，十四62）。
耶穌以最後的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*的身分復活，標誌祂的身分已截然不同。祂從死裡復活，成了「叫人活的靈」（林前十五45；林後三18），這是一種新的存在方式，是一種基本上與神的靈相似的身分。基督藉著聖靈在教會顯現（太二十八20；林前五4），又與祂的子民成為一靈（林前六17），因他們的信而住在他們心中（弗三17）。
主的復活引入了新創造，祂是向一個被罪惡控制的舊世界死，然後進入一個祂與父同在的新世界（羅六9～10）。祂在晨曦之時從墳墓中出來，對這真理有象徵意義。就像舊的創造那樣，新創造亦是由光進入黑暗以表明它的來臨。
基督藉祂的復活開創了新時代；祂被提升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邊，繼續這新工作（弗一20～21；來一3～4）；倘若祂活著為我們祈求（來七25），那是因為祂有「不能毀壞」的生命（來七16），就是復活的生命（羅五10）。
新約還就護教學（Apologe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*的角度來論及復活。徒二23～24，十三27及下說到神把祂的兒子從謀殺祂的人手中救出來，這樣便顯祂的兒子為義（參提前三16；約十17～18）；同一事件亦證實了將來世界受審判，也會在公義之下進行（徒十七31）。
基督從死裡復活，是以一代表的身分而復活，好作「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」（林前十五20）。因此下面幾點就值得注意︰1.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（羅六\cs64；西三1），並且與祂一同坐在天上（弗二6）；2.基督是我們的生命（腓一21；西三4；約十一25～\cs626），從此以後我們要向祂而活（西三1；林後五15）。我們既是在復活的大衛子孫的統治之下（羅一3～4），就要「信服真道」（羅一5）；3.信徒進入了新創造（羅六4～5；林後四6，五17），是透過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而達至的（彼前一3）；4.在祂的「屬靈身體」內，基督徒帶著屬天的記號（林前十五44～49），並且因著復活升天的基督而得稱為義（羅五9～10）。
基督的復活把整個救恩（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39,Name=Salvation}）*集中在一個事件上，它是時代的轉捩點，亦是時間的核心。從此之後，不單是時間，連生命也不再一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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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系統神學
基督的救贖對我們了解基督教，有重大的價值。
a.基督教的本質︰首先，基督的復活並不是只在門徒的頭腦內，祂乃是在時間和空間內復活；這就立刻把基督教變為一個以歷史為根據的宗教，也就是說它要接受歷史批判學的評鑑。
第二，復活是基督教對物質世界的一項宣言，它表達了神定意要救贖它，先是基督的身體，然後是信徒的身體，最後是整個宇宙。
第三，復活說明基督教是一個劇變的宗教。空墳墓不是從任何先前有過的東西演變出來的，乃是神踏入歷史的腳印。
第四，復活肯定了基督教把法庭原則置於改變原則之上。十字架是根源於法庭原則︰基督是以代罪之身受刑。同樣地，復活也是根植於法庭原則︰祂之被提升，皆因祂代罪而死，已被父稱為義；因為祂的義，父就將祂提升及改變。
b.基督的位格︰復活本身對基督的位格也非常重要。舉例說，在祂現今的狀態，祂擁有完全的人性，復活後並非回復道成肉身前那種只是神性的存在；祂也不是無形無體，祂仍然是一個人，祂現在擁有的，是一個既屬物亦屬靈的身體。不過祂現在的身體，也不是釘十架前那個身體；正因為祂已經復活了，祂的身體已帶著榮耀，且變得完美，有新的能力與威嚴。這身體一度是脆弱的，現在卻不可侵犯。
明顯地，復活與基督作為神的兒子這身分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（羅一4），卻又與祂成為兒子的時候不一樣。祂是以兒子的身分被差到世上（羅八3；加四4）；事實上，約三16及羅八32之所以有意義，皆因為基督成為肉身之前已經是神的兒子，這正好說明我們的救恩是父神用多大的代價成就的。英欽定本（AV/KJV）譯羅一4的意思太弱，那裡譯作「宣告」（declared），而和合本則譯作「顯明」，希臘文是horizo{，意思是「決定」或「除去限制」（參路二十二22；來四7）；它要說的倒不是祂被委任為神的兒子，而是說以大能決定或確立祂是神的兒子。其對比的地方乃在於祂曾經作軟弱又受辱的神子，現在的神子身分卻帶有完全的威嚴與權柄。復活標劃出祂貧窮及虛己（Keno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679,Name=Kenoticism}）*的終結，復活是加冕，不是納嗣（參來二9）。
c.基督的工作︰復活對基督的工作也同樣重要。在祂第一次和第二次來臨之間，充滿著救贖的活動，我們可以從約十七2讀到︰「曾賜給祂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，叫祂將永生賜給所賜給祂的人」。我們在使徒行傳也讀到同樣的事情︰耶穌繼續工作和教導（參一1）。在五旬節澆灌聖靈的是復活的主（徒二33），同一位主在大馬色路上止住掃羅（徒九5），開導呂底亞的心（徒十六14），和引導保羅在哥林多的宣教旅程（徒十八9）。
這些復活後的工作包括了基督的三種身分︰祭司、先知和君王（參基督的職分，Offices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867,Name=Offices of Christ}*）。作為祭司，祂已為人類的罪作了贖罪之工，但祂仍然不斷做代禱的工作，特別是因為祂「長遠活著」（來七25）。因著復活，祂與父一起作代禱之工（約壹二1），故分享與祂被提升相配的權柄。
說到先知的工作，復活的主明顯地就是使徒信息的中心。保羅在林前十一23說得很清楚︰「我當日傳給你們的，原是從主領受的」（另參加一12），結果就是我們可以在使徒的教導中，明白基督的心意（林前二16），和基督的命令（林前十四37，希臘文）。這也不僅是啟示的問題，復活的主賜下亮光，又敞開我們的心靈，使我們能明白基督教的信息；開呂底亞的心靈者（徒十六14）正是主。這樣看來，基督啟蒙與啟示的工作，就必須靠復活才能成就。
但最顯出復活之工者，莫過於基督為君王的職分；祂復活後之權柄，與復活前是不同的。
首先，是範圍的不同。在復活前，作中保之神的國度只限於以色列，但現在連地極都屬於祂的範圍（詩二8）。祂具備天上地下一切權柄（太二十八18）；這背景有助解釋啟示錄中撒但為何不再有能力欺哄外邦人（啟二十3）。
第二，與聖靈工作的親密程度不一樣。約翰說，耶穌得榮耀之前，聖靈還沒有賜下來，（希臘文直譯是「聖靈未濟」，約七39）。勸慰者的工作不僅要建基於耶穌的死，也要依靠祂的被提（參約十六7）。透過祂的靈，復活的基督要引導祂的子民，並管理這個世界。
第三，復活後的主權要透過主之道成肉身來解釋。在復活前，神兒子的主權滿有慈愛、憐憫，和無所不知的優點；復活後的今日，這一切都保留著，卻因為祂曾活在地上，體驗過一般人的生命歷程而變得更豐盛。復活後的基督不僅有權柄與能力，另外，祂在拿撒勒和迦南的事蹟，祂的貧窮和痛苦，受苦與受試探，祂在客西馬尼與加略山等經歷，都會深深印在主的記憶中，影響祂今天的工作。祂認識我們人性裡面的軟弱，又因為祂自己亦曾走過這條路，就不會要我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忍受的。
d.基督徒生活︰復活對基督與基督徒生活同樣重要。首先，我們可以與基督聯合（Union with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195,Name=Union with Christ}）*；新約用了大量有關結合的詞語來指出教會與基督的關係，如教會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*是基督的身體，是葡萄樹、是殿、是新婦等。這一切皆預設基督正活著，基督徒之所是，皆本於此事實，基督徒因此能住在祂裡面，眾信徒亦因此成為一體。這是基督徒有能力的祕訣。他靠著那位加給他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（腓四13）。
此外，基督徒經歷的轉變，也是依照基督的經驗。正如基督復活前與復活後的存在是截然不同的，基督徒在歸信前、後也應該有兩種不同的生命︰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」（加二20）。
新約不只強調我們是在祂裡面，同樣重要的是，祂也住在我們裡面。就在祂要教會盡上那個看似不可能的責任，要向全世界傳福音之時，祂應許要與她同在。這一切若沒有復活，就都變得不可能了。不管我們對「臨在」怎樣解釋，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上基督的臨在亦是如此。一個否認復活的基督論，不能與聖禮有任何關係（縱使經常有人硬將兩者銜接）；倘若基督的生命是止於十字架，我們又怎能在聖禮經歷祂，遇見祂？
e.道德的世界︰最後，復活事件使我們肯定，這個世界是由絕對之善惡律所管轄，並且善至終要勝過惡。霎眼看來，十架是宣告惡和不法的勝利；但在復活中，神回應了基督服事的榮耀。死亡透過罪惡好像勝了基督，基督也真的為我們向罪死了，還清了罪債，因此死亡就失去了權勢。現今正義是站在基督及祂子民的一邊。當我們望向那空墳時，就看見公義的得勝。
處於歷史中央的復活，正是神對我們的保證，保證歷史至終會有平安。不錯，這是十字架令人討厭的部分原因，那些以為看得最深最廣的人要抗議，一切樂觀都是膚淺的。他們說，務實主義就是悲觀主義，但聖經的智慧／愚拙，卻以空墳作標記，指出這一切的結局將會令人喜出望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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